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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上的安全带几成摆设
司机有义务提醒，乘客也该增强安全意识

脚手架突然倒塌

电工摔成伤残

本报泰安9月28日讯(记者 王鹏 通
讯员 贾丰元) 一工人在建筑工地脚手架
上实施电工作业时，脚手架倒塌导致摔伤。
27日，泰山区人民法院审结该纠纷案件，一
审判决被告雇主宋某承担70%责任，赔偿原
告雇工孙某残疾赔偿金55848 . 8元，鉴定费
490元。

孙某常年受宋某雇佣，从事建筑电工工
作。2010年7月27日，孙某在某建筑工地地下
配电室站在底部有四个轮子的脚手架上进
行作业。为图方便，在移动位置时孙某也不
下来。

当日下午4时许，脚手架在推拉过程中
倒塌，孙某从脚手架上跌落受伤，经鉴定为
九级伤残。事故发生后，宋某先后支付孙某
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工资等共计70413

万元，而就伤残费的赔偿问题双方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原告孙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
偿其残疾赔偿金79784元，鉴定费7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使用脚手架过程
中，违反脚手架使用要求，架上有人就推拉
移动，原告应负担60%的主要责任。

被告作为雇佣他人从事建筑行业工作
的雇主，平时既未对雇工使用工具有效管
理，也未对常用工具的使用培训，对事故的
发生也负有相应的责任(40%)。

被告作为雇主，还应为导致事故发生的
直接责任人之一——— 推动脚手架的人，在事
故中的过错承担责任。综合上述因素，对于
本案的伤害后果，原告应承担30%的过错责
任，被告应承担70%的过错责任。

本报泰安9月28日讯(记者
李兆辉) 乘客出站前象征

性地把安全带缠在身上，途中
几乎没有一个人系。27日和28

日，记者分别从泰安往返肥城
和东平的客车上看到，很多乘
客安全意识不强，汽车站和司
机提醒作用不大，座位配备的
安全带几成摆设。

两个月来，全市所有客运
汽车都安装上崭新的安全带。
出站前，司机和汽车站工作人
员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但很
少有乘客这样做。“检票员象征
性地提醒，司机再应付性地重
复，乘客礼貌性地缠在身上，车
一出站就没人监管了。”常往返
泰安和肥城间的乘客李先生
说，他乘坐的车上，沿途几乎没

有一个乘客自觉系好安全带，
而且路上也没有人检查。

27日和28日，记者分别从
泰安往返于东平和肥城。出站
前，检票员和司机都提醒“系
好安全带”，但不检查乘客是
否系好。大部分乘客礼貌性地
配合，把安全带缠在身上，但
没把安全带插到锁扣。客车一
出站，乘客们就解下安全带。

记者在前排看到，客车车
速最高90迈，刹车时的惯性有
时让乘客前倾。沿路虽经过两
三个客运服务点，但服务点工
作人员只查票，对不系安全带
的乘客却不过问。司机们也不
在途中提醒乘客。

记者在东平开往泰安的
客车上注意到，一路上，车上

的检票员也没有系安全带。
泰安汽车站客运科工作

人员介绍，客车司机必须提醒
乘客全程系好安全带，对不作
提醒的司机，汽车站会作出处
罚。截至现在车站已处罚了多
例，但还是有很多乘客安全意
识不强，不愿意全程系好。不
是每辆车上都配备实时监控

系统，司机提醒不到，车站也
不好监控。沿途客运服务点工
作人员除了检票，不具备其他
资质，难以提醒乘客系安全
带。客运科工作人员提醒，司
机不能强制乘客系安全带，只
能通过不断提醒，增强大家的
安全意识和习惯，力争行车中
更安全。

9月28日，新泰市
举行第三届“经典诵
读”展示，以“与经典
同行 与圣贤对话”
为主题。孩子们在吟
诵中华经典名篇中，
感 悟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本报记者 王
伟强 通讯员 范福
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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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的安
全带耷拉在座
位下面，全车
1 4名乘客，全
没系安全带。
本报记者 李
兆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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